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黑发〔2015〕6号）和《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黑发〔2016〕20号）精神，支持科技型企业、产业园区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加快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园区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补贴资金的申报、使用和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依法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申报单位范围和条件

第三条  申报单位为本办法印发后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园区（以下简称新设站单位）。

第四条  科技型企业的范围：通过国家备案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等。
第五条  产业园区的范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及孵化器，享受省级开发区政策的工业示范基地、产业园区。

第六条  新设站单位需制定本单位博士后工作管理细则，并已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人（含2人）以上，且研究内容符合我省“十三五”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

第三章   补贴资金标准

第七条  围绕“十三五”省级重点产业项目，支持科技型企业、产业园区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按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对新设站单位给予20—50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科研工作及进站博士后的生活补贴；省级财政按市（地）、县（市）政府支持数额的50%给予一次性补助支持。

第四章  申报、审核与拨付

第八条  申报省级财政补贴资金的新设站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批文复印件;

2、《黑龙江省科技型企业、产业园区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财政补贴资金申报表》；

3、科技型企业认定书或园区设立文件；

4、同级财政补贴资金凭证；

5、财政补贴资金支出预算（包括财政补贴资金支出范围、项目等）；

6、博士后与新设站单位签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工作协议书》；

7、《博士后研究项目开题报告书》。

第九条  新设站单位申报财政补贴资金，按照隶属关系原则，向单位注册地所辖市（地）、县（市）人社局提出申报，由各市（地）、县（市）人社局统一受理审核，经同级财政部门复核后，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认定，并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由同级财政部门和省财政厅分别履行补贴资金拨付程序。

第十条  各市（地）、县（市）人社局每年6月底前完成本地区当年度新设站单位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汇总工作，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和省人社厅，各市（地）、县（市）财政部门将本地区新设站单位财政补贴资金纳入下年度预算。

第十一条  省人社厅每年7月底前完成当年度新设站单位省级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统计工作，并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将当年度全省新设站单位需省级财政补贴资金纳入下年度预算。

第五章  支出、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新设站单位财政补贴资金，用于科研工作和进站博士后的生活补贴，包括：添置必需的仪器、设备、实验材料、试剂费、测试费、差旅费、调研及学术会议费、劳务费、博士后生活补贴等。新设站单位应按补贴资金使用范围严格把关。

第十三条  各市（地）、县（市）人社部门、财政部门负责财政补贴资金的监督和检查。新设站单位要保证进站的人员稳定、条件落实；督促进站人员完成所从事的科研项目；财政补贴资金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或挪用。对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的，将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各市（地）、县（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附件

黑龙江省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科技型企业

产业园区补贴经费申请表

设站单位 ：                          

法   人：                

项目名称 ：                 
通讯地址 ：                
电子邮箱 ：                
联系电话 ：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年    月    日

	博士后

科研项目

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预期目标、科学意义、应用和发展前景。



	研究经费来源及数额
	

	现有条件与尚缺条件
	

	最终成果及提交验收日期
	


	设站单位意见
	我单位已对申请表的内容进行了认真审核，本表各项内容属实，符合申请条件。

法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地）、县人社部门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     见
	经审核符合《科技型企业、产业园区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财政补贴经费暂行办法》的规定要求，同意给予   万元补贴。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财政厅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